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所教學大綱
一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

科目名稱：高齡教育實習                修課時數：2小時
科目性質：必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課時間與地點：暑期，各實習機構
指導教師：黃錦山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分機 36111
一、課程目標
(一) 幫助學生了解高齡教育相關機構或組織的實際運作情況。
(二) 幫助學生了解高齡教育理論與實務之間的關係，學會將高齡教育的理論觀點應用於實務之中。
(三) 透過實習之過程，幫助學生預備並建構建構未來在相關領域之職涯發展的能力。

(四) 本課程目標與高齡碩班核心能力指標相關性程度如下： 

	核心能力
	相關程度

	
	1
	2
	3
	4
	5

	高齡教育研究能力
	
	
	
	ˇ
	

	高齡教學能力
	
	
	
	
	ˇ

	高齡教育方案企劃能力
	
	
	
	
	ˇ

	高齡教育行政管理能力
	
	
	
	
	ˇ

	溝通表達能力
	
	
	
	
	ˇ

	團隊合作能力
	
	
	
	
	ˇ

	社會服務能力
	
	
	
	
	ˇ

	批判思考能力
	
	
	
	
	ˇ


二、實習前的準備請參照本系所訂定之實習辦法
三、實習報告之繳交與評分方式
完成實習後，學生需要繳交的資料，及其評分標準如下： 

1. 實習前準備資料占15%：含(1)實習契約副本；(2)實習計劃書；(3)專案計劃書；(4)自傳；(5)履歷及(6)中正公文等。 

2. 實習日誌占15%：記錄每天工作時數、成果、遭受的困難、心得、及建議等。
3. 實習報告占25%：本報告目的在於檢視理論與實務間關係，報告內容包括：實習經驗的敘述，並說明您於實習過程中所運用到的理論，並針對其可行性與困難或障礙之處提出省思。
4. 實習成果占30%：所有實習所發展的資料、產品、和成果等。 

5. 實習機構督導者的評量表(函) 占15%：請實習單位的督導員填寫實習評量表並交給授課教師，督導員亦可選擇填寫本所制式的評量表。 
